
第一章　　章程（略）

第二章　　乒乓球比赛规则

球台

平面平行的长方形，长

球台的上层表面叫做比赛台面，应为与水

米，宽

厘米。米，离地面高

比赛台面不包括球台台面的垂直侧面。

厘米高处

比赛台面可用任何材料制成，应具有一致

的弹性，即当标准球从离台面

厘米。落至台面时，弹起高度应约为

个 厘米

比赛台面应呈均匀的暗色，无光泽。沿每

米的比赛台面边缘各有一条

宽的白色边线，沿每个

边缘各有一条

米的比赛台面

厘米宽的白色端线。

比赛台面由一个与端线平行的垂直的球网

划分为两个相等的台区，各台区的整个面

积应是一个整体。



毫米宽的白色双打时，各台区应由一条

中线划分为两个相等的“半区”。中线与边

线平行，并应视为右半区的一部分。

球网装置

球网装置包括球网、悬网绳、网柱及将它

们固定在球台上的夹钳部分。

高

球网应悬挂在一根绳子上，绳子两端系在

厘米的直立网柱上，网柱外缘离开

厘米。边线外缘的距离为

厘米。整个球网的顶端距离比赛台面

整个球网的底边应尽量贴近比赛台面，其

两端应尽量贴近网柱。

球

毫米。

克。

球应为圆球体，直径为

球重

球应用赛璐珞或类似的塑料制成，呈白色

或橙色，且无光泽。

球拍

球拍的大小、形状和重量不限，但底板应

平整、坚硬。



少于 颗、不多于

整个表面。

“海绵胶”即在一层泡沫橡胶上覆盖一层

普通颗粒胶，普通颗粒胶的厚度不超过

毫米。

覆盖物应覆盖整个拍面，但不得超过其边

缘。靠近拍柄部分以及手指执握部分可不

予以覆盖，也可用任何材料覆盖。

底板、底板中的任何夹层以及用来击球一

面的任何覆盖物及黏合层均应为厚度均匀

的一个整体。

球拍两面不论是否有覆盖物，必须无光

泽，且一面为鲜红色，另一面为黑色。

底板厚度至少应有

毫米。或

的天然木料。加强

底板的粘合层可用诸如碳纤维、玻璃纤维

或压缩纸等纤维材料，每一黏合层不超过

底板总厚度的

用来击球的拍面应用一层颗粒向外的普通

颗粒胶覆盖，连同黏合剂，厚度不超过

毫米。

毫米；或用颗粒向内或向外的海绵胶覆

盖，连同黏合剂，厚度不超过

“普通颗粒胶”是一层无泡沫的天然橡胶

或合成橡胶，其颗粒必须以每平方厘米不

颗的平均密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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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意外的损坏或磨损或褪色，造成拍面

的整体性和颜色上的一致性出现轻微的差

异，只要未明显改变拍面的性能，可以允

许使用。

比赛开始时及比赛过程中运动员需要更换

球拍时，必须向对方和裁判员展示他将要

使用的球拍，并允许他们检查。

定义

“回合”：球处于比赛状态的一段时间。

“球处于比赛状态”：从发球时球被有意向

上抛起前静止在不执拍手掌上的最后一瞬

间开始，直到该回合被判得分或重发球。

“重发球”：不予判分的回合。

分”：判分的回合。

“执拍手”：正握着球拍的手。

“不执拍手”：未握着球拍的手。

“击球”：用握在手中的球拍或执拍手手腕

以下部分触球。



的任何物品，包括

“发球员”：在一个回合中首先击球的运动员。

“接发球员”：在一个回合中第二个击球的

运动员。

“裁判员”：被指定管理一场比赛的人。

“副裁判员”：被指定在某些判决方面协助

裁判员工作的人。

运动员“穿或戴（带

他在一个回合开始时穿或戴（带）的任何

物品，但不包括比赛用球。

“越过或绕过”球网装置：除从球网和比赛

台面之间通过以及从球网和网架之间通过

的情况外，球均应视做已“越过或绕过”

球网装置。

球台的“端线”，包括端线两端的无限延

长线。

发球开始时，球自然地置于不持拍手的手

掌上，手掌张开，保持静止。

厘米，球下降到被

发球员须用手将球几乎垂直地向上抛起，

不得使球旋转，并使球在离开不执拍手的

手掌之后上升不少于



分。

击出前不能碰到任何物体。

当球从抛起的最高点下降时，发球员方可

击球，使球首先触及本方台区，然后越过

或绕过球网装置，再触及接发球员的台

区。在双打中，球应先后触及发球员和接

发球员的右半区。

运动员发球时，应让裁判员或副裁判员看

清他是否按照合法发球的规定发球。

如果裁判员对运动员发球合法性有怀疑，

在一场比赛中第一次出现时，判重罚球，

并警告发球方。

此后，裁判员对该运动员或其双打同伴发

球动作的合法性再次怀疑，将判接发球方

得



分。

无论是否第一次或任何时候，只要发球员

明显没有按照合法发球的规定发球，无需警

告，应判接发球方得

运动员因伤病而不能严格遵守合法发球的某

些规定时，可由裁判员作出决定免于执行。

对方发球或还击后，本方运动员必须击球，

使球直接越过或绕过球网装置，或触及球

网装置后，再触及对方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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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员或副裁判员暂停比赛。

重发球

回合出现下列情况应判重发球：

如果发球员发出的球，在越过或绕过球

网装置时，触及球网装置，此后成为合

法发球或被接发球员或其同伴阻挡。

如果接发球员或接发球方未准备好时，

球已发出，而且接发球员或接发球方没

有企图击球。

可以在下列情况下暂停比赛：

由于要纠正发球、接发球次序或方位错误。

由于要实行轮换发球法。

由于警告或处罚运动员。

由于比赛环境受到干扰，以致该回合结



对方击球后，球没有触及本方台区而

果有可能受到影响。

条款

分

得

除被判重发球的回合，下列情况运动员

分：

对方运动员未能

对方运动员未能

端线。

对方阻挡。

对方连击。

和对方用不符合

的拍面击球。

对方运动员或他穿或戴的任何东西使比

赛台面移动。

对方运动员或他穿或戴的任何东西触及

球网装置。

对方运动员不执拍手触及比赛台面。

双打时，对方运动员击球次序错误。

执行轮换发球法时，出现 条款情况。

发球。

还击。



分之后，接发球方即成为发

一局比赛

分的一方为胜

分的一方为胜方。方。

在一局比赛中，先得

平后，先多得

一场比赛

一场比赛由奇数局组成。

发球、接发球和方位的次序

选择发球、接发球和方位的权利应由抽

签来决定。中签者可以选择先发球或先

接发球，或选择先在某一方位。

当一方运动员选择了先发球或先接发球，

或选择了先在某一方位后，另一方运动

员必须有另一个选择。

在获得每

分或实行轮

球方，依次类推，直至该局比赛结束；

或者直至双方比分都达到

分球。

换发球法，这时，发球和接发球次序仍

然不变，但每人只轮发

在双打的第一局比赛中，先发球方确定

第一发球员，再由先接发球方确定第一

接发球员。在以后的各局比赛中，第一

发球员确定后，第一接发球员应是前一



方先得

局发球给他的运动员。

在双打中，每次换发球时，前面的接发球

员应成为发球员，前面的发球员的同伴应

成为接发球员。

一局中首先发球的一方，在该场下一局应

首先接发球。在双打决胜局中，当一方先

得 分时，接发球方应交换接发球次序。

一局中，在某一方位比赛的一方，在该场

下一局应换到另一方位。在决胜局中，一

分时，双方应交换方位。

发球、接发球次序和方位的错误

裁判员一旦发现发球、接发球次序错误，

应立即暂停比赛，并按该场比赛开始时确

立的次序，按场上比分由应该发球或接发

球的运动员发球或接发球；在双打中，则

按发现错误时那一局中首先有发球权的一

方所确立的次序进行纠正，继续比赛。

裁判员一旦发现运动员应交换方位而未交

换时，应立即暂停比赛，并按该场比赛开

始时确立的次序，按场上比分运动员应站

的正确方位进行纠正，再继续比赛。

在任何情况下，发现错误之前的所有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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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仍未结束

均有效。

轮换发球法

分时除外），或者在

如果一局比赛进行到

（双方都已获得至少

此之前任何时间应双方运动员要求，应实

行轮换发球法。

当时限到时，球仍处于比赛状态，裁判员

应立即暂停比赛。由被暂停回合的发球员

发球，继续比赛。

当时限到时，球未处于比赛状态，应由前

一回合的接发球员发球，继续比赛。

轮换发球法一经实行，将一直使用到该场比

赛结束。



第三章　　国际竞赛规程

规则和规程的适用范围

比赛类型

“国际竞赛”，即一个以上协会的运动员参

加的比赛。

“国际比赛”，即不同协会代表队之间的一

场比赛。

“公开赛”，即所有协会的运动员均可报名

参加的比赛。

“限制赛”，即除年龄组外只限于特定组别

的运动员参加的比赛。

“邀请赛”，即限于个别邀请的、指定运动

员参加的比赛。

另有规定或参加的协会达成

适用范围

除了

另外的协议，规则（即第二章）将适用于

世界、洲际和奥林匹克的比赛，以及公开

赛和国际比赛。



公开锦标赛（

理事会可授权公开赛的组织者，采用执

委会颁发的实验性规则。

国际竞赛规程适用于下列比赛：

世界和奥林匹克的比赛，除非理事会认可

了另外的规程，并事先通知了各参赛协会；

洲的比赛，除非有关洲联合会认可了另

外的规程，并事先通知了各参赛协会；

，除非国际乒联执

委会认可了另外的规程，并由参赛者按

条款规定的除外。

条规定予以同意；

公开赛，

不符合本规程任何条款而举办的公开赛，

应在报名表中说明变化的性质和范围；填

写并提交报名表应被视为报名者同意包括

更改内容在内的比赛条件。

建议此竞赛规程应用于所有国际比赛，但

在遵守章程的条件下，非会员单位组织的

国际限制赛、邀请赛以及经许可的国际比

赛，可以按照主办机构制定的规则举行。

本规则和国际竞赛规程被认为适用于所

有国际比赛，除非各项变化事先得到同

意，或明确写入已公布的该比赛规程中。

规程的详细说明和理解，包括器材规格



）的

的说明，应以理事会许可的《技术文书》

《比赛官员手册》和《裁判长手册》的形

式公布。

器材和比赛条件

批准或许可的器材

对比赛器材的批准或许可，应由器材委员

会代表理事会执行；如果在任何时候发现

继续生产或使用某产品对乒乓球运动有

害，理事会可以取消对该器材的批准。

公开赛的报名表或竞赛指南应详细说明将

使用的球台、球网装置及球的牌子和颜

色；器材的选择应由比赛所在地的协会从

国际乒联最近批准的牌子和型号中挑选。

球拍击球拍面的覆盖物应是国际乒联最近

批准的品牌和型号，在其边缘必须附有清

晰可见的商标型号及国际乒联（

标记。

国际乒联办公室将保留所有批准和授权的器材和

材料的清单，而且从国际乒联网站上也可以获得

详细资料。



条款所规定的广告。

比赛服一般包括短袖或无袖运动衫、短裤

或短裙、短袜和运动鞋；其他服装，如半

套或全套运动服，不得在比赛时穿着，得

到裁判长的允许时除外。

短袖运动衫（袖子和领子除外）、短裤或

短裙的主要颜色应与比赛用球的颜色明显

不同。

在运动员比赛短袖服装的后背可印有号码

和文字，用于标明运动员、运动员的协

会，或在俱乐部比赛时标明运动员的俱乐

部，以及符合

如果短袖比赛服装的背后印有运动员的姓

名，应该在紧靠衣领下的位置。

平方厘米。

在短袖运动衫背部的中间位置应优先佩戴

被组织者指定的用于标明运动员身份的号

码布，而不是广告。这个号码布应是长方

形，面积不大于

在运动服前面或侧面的任何标记或装饰物

以及运动员佩戴的任何物品，如珠宝饰品

等，均不应过于显眼或反光，以致影响对

方的视线。

服装上不得带有可能产生不悦或诋毁本项



运动声誉的设计和字样。

有关比赛服的合法性及可接受性问题，应

由裁判长决定。

在世界或奥林匹克的比赛中，团体赛同队

运动员或同一协会的运动员组成的双打配

对，应穿着同样的服装，但鞋袜和服装广

告的数量、尺寸、颜色和设计除外。在其

他国际竞赛中，如果基本颜色相同并得到

所在协会的批准，同一协会的运动员组成

的双打配对，可以穿不同制造商的服装。

比赛的双方运动员应穿着颜色明显不同的

运动衫，以使观众能够容易地区分他们。

运动员参加世界、奥林匹克或国际公开锦

标赛时，穿着的短袖运动衫、短裤或短裙

等应为其协会批准的种类。

比赛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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